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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CQC发布关于开通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
咨询绿色通道的通知

公司名称 深圳讯道技术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九围社区洲石路723号强
荣东工业区E2栋华美电子厂3层

联系电话 0755-27909791 13380331276

产品详情
2020年8月13日，中国质量分享中心（以下简称CQC）发布关于开通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分享绿色通道的通知。
CQC积极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16号）精神，按照《认监委关于精简优化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分享程序的通知》（国认监〔2020〕5号）的文件要求，为出口转内销产品的强制性产品分享（CCC分享）开通绿色通道，拓展在线服务，精简优化分享程序，接受和承认已有合格评定结果，有关事项如下：

一、开通绿色通道，提供定制化服务支持。
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，在CQC“产品分享业务在线申办系统”的CCC分享专栏开通“出口转内销”绿色通道，客户在填写分享申请书时可勾选“出口转内销”分享类型。
CQC各业务部门设专人负责出口转内销产品CCC分享的联络和分享流程跟踪，在确保分享有效性的基础上，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，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分享服务和技术支持。各业务部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。
二、采信已有合格评定结果。
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认监委或者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对外签署的国际互认协议框架内，如：IECEE-CB体系、IECEx体系、中国与新西兰电子电器产品互认协定等，可对客户已有的检测、检查、分享结果予以承认或接受，避免重复评价。出口地检测标准与CCC分享标准存在差异的，可补做差异实验。
需要进行工厂检查的，如果客户已获得CQC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分享证书，或获得与CQC签署合作协议的境外委托机构的有效工厂检查结果，覆盖所申请分享的产品的，可免除或部分减免工厂检查内容。
申请采信其他类型合格评定结果的，可咨询相应分享受理工程师，经技术评估后决定是否可采信。 
三、已经出厂的出口转内销产品分享要求。
已完成生产且已经出厂的产品，涉及出口转内销的，可按产品批次开展批次分享，要求如下：
（1）分享模式。可采用“型式试验”的分享模式开展批次分享。型式试验任务由CCC指定实验室实施，抽/送样要求可参照CCC实施规则/细则中对型式试验的抽/送样要求。
（2）分享证书。实施批次分享的分享证书有效期自发证之日起6个月。分享证书在表述产品信息时，注明为批次分享，并对产品的批次信息进行展示。实施批次分享的分享证书到期后不再延长证书有效期。
（3）申请资料。除CCC分享实施规则/细则规定的必要申请资料外，需提供正式的“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”和描述产品批次信息的正式文件。
四、尚未出厂的出口转内销产品分享要求。
尚未出厂的出口转内销产品型号，应按实施规则/细则要求开展分享。客户如有需要利用已有合格评定结果的，可在申请时提供能够证明产品为出口转内销型号的申请资料，符合要求的，按第二条执行。
五、减免分享费用。
实施分享过程中，采信已有合格评定结果和免除相关分享活动的，同时减免相关分享环节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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